


科研业绩量化考核说明
一、填写格式：
1项目格式：项目编号+项目立项单位+名次，例：242102100011+河南省科技厅+第二名；
2. 奖项格式：奖励类别+成果奖级别+名次；例：河南省教育厅科技成果奖+二等奖+第四名；提供复印件。  
3. 论文格式：期刊名称+发表年月。
[bookmark: _GoBack]二、所需材料
1.科研立项与结项不需携带纸质资料，立项排名以在科研与学科建设办公室备案的申报书为准，结项排名以结项证书或研究报告为准。2.SCI论文需完成备案并提供检索证明原件和复印件、论文原文复印件，根据院发[2025]4号文本次使用的SCI文章如未提前完成备案不计入量化。检索证明原件审核后带走，复印件留下备案；中文论文需携带期刊原件和复印件一份，复印件包含封面、版权页、目录和内容首页、检索页。原件审核后带走，复印件留下备案。论著均需携带原件和复印件一份，原件审核后带走，复印件留下备案。  

三、常见问题
省级期刊的概念明确为：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期刊查询系统中（https://www.nppa.gov.cn/bsfw/cyjghcpcx/qkan/index.html）主办单位为省属单位的学术期刊。
2.同一成果不重复使用，按类型最高分核算。
3.SCI论文若已出版，但未能出检索证明；中文已录用，但未见刊，均可填写在量化考核表上，但不作为加分项。





